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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日， 我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
求责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 此
后，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向我送达了举证通知书 ，
要求我10天内举证。 时隔
17天， 我想起公司还应该
向我支付加班工资， 遂直
接增加该诉求且要求合并
仲裁， 但被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拒绝。

请问： 我真的不能增
加请求吗？

读者： 王媛媛

王媛媛读者：
你的确不能增加请求

并要求合并仲裁。
增加或者变更仲裁或

诉讼请求的主要情形主要
有四种： 请求增加金额 ；
请求变更事项， 如将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变更为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请求变更期间， 如对
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段
的变更； 增加新的仲裁请
求。

就此， 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的处理原则有二： 一
是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
届满前提出增加或者变更
的， 如果属于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的管辖及受案范
围， 抑或该请求与讼争的
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 ，
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受理
并与审理或仲裁； 二是在
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
后提出增加或者变更的，
应当另行起诉或申请仲
裁。

上述处理的法律依据
是： 一、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
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 ，
当 事 人 增 加 诉 讼 请 求
的 ， 如该诉讼请求与讼
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
性， 应当合并审理； 如属
独立的劳动争议， 应当告
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
机 构 申 请 仲 裁 。 ” 二 、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 第四十四条规定 ：
“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
前可以提出增加或者变
更 仲 裁 请 求 ； 仲裁庭对
申请人增加或者变更的仲
裁请求审查后认为应当受
理的， 应当通知被申请人
并给予答辩期， 被申请人
明确表示放弃答辩期的除
外。 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
满后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
裁请求的， 应当另行申请
仲裁。”

本案中， 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给予你的举证期
限为10天， 而你是在举证
期限届满7天后才增加支
付加班工资的请求， 且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与加班工资相互独立。 按
照上述规定， 你不能增加
该请求并要求合并仲裁 ，
只能另行申请。

廖春梅 法官

员工诉称恪守约定
公司拒付经济补偿

2018年11月15日， 迟烁进入
A公司工作。 A公司与他签订了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的劳动
合同。 该合同第12条竞业禁止条
款明确约定： “在本合同期内以
及本合同终止或到期后， 无论什
么原因， 雇员不得受雇于公司竞
争对手， 或从事钣金制造或其它
相关行业， 除非事先获得公司的
书面同意； 不得劝诱或促使公司
目前或以前所雇佣的雇员或分包
商终止合同或离开公司； 竞业禁
止义务在本合同到期或终止后两
年内有效。”

迟烁提交的证据显示， 2018
年10月30日， A公司向他发出录
用通知书。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
是销售经理 ， 月基本工资1.5万
元， 另加奖金。 2019年2月25日，
公司以 “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
将其解聘。

2019年4月，迟烁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要求确认解除劳动关系
违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要求
给付离职前后的欠薪、奖金、报销
款等13万元。审理中，双方达成协
议，A公司向其一次性给付1.8万
元，并制作了仲裁调解书。

2020年 2月 12日 ， 迟 烁 就
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5日
期间竞业限制经济补偿8万元的
事项向社保机构申请调解， 但因
公司拒绝调解未果。 同年5月27
日， A公司向迟烁发送手机短信
声明： “公司未与你最终签署过
有效的竞业限制协议， 你无需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2021年2月1日， 迟烁再次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A公司支
付2019年2月26日至2021年2月24

日期间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14万
元。 其理由是， 离职后他从未违
反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 并因此
谢绝了竞争对手提供的工作机
会， 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甚
至长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基
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生活陷入
困境， 而公司至今分文未付。

公司否认竞业限制
指称员工恶意索赔

仲裁庭审中， 迟烁提交了他
现任职的E企业网站简介， 主张
该E企业与A公司属不同行业 ，
不存在竞争关系。 经审理， 仲裁
机构裁决A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2
月26日至2020年5月27日竞业限
制经济补偿6万元。

迟烁 、 A公司均不服该裁
决， 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迟烁提
交参保缴费清单明细及委托代缴
社会保险协议书， 证明其2018年
6月13日委托某企业、 2019年4月
由某公司、 2019年8月至9月由某
中介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称此系
他从A公司离职后的所有社保信
息。 A公司指出其还在其他单位
工作，迟烁表示不方便透露，同时
担心公司到相关单位进行骚扰。

A公司辩称， 其从未与迟烁
签订过完整、 有效、 可操作的竞
业限制协议， 亦从未要求迟烁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更无需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金。 即使法庭认定双
方之间存在竞业限制义务的约
定， 迟烁也未合法有效地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 原因是他从公司离
职后曾到一家与公司有业务交叉
重合的企业工作。

A公司认为， 迟烁系2018年
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的专业人
士 ， 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劳动

者， 其离职后在公司长期未支付
补偿金的情况下从未主张补偿
金， 而是在仲裁时效即将届满时
申请劳动调解以达到仲裁时效中
断的目的， 在两年竞业限制期限
届满时才申请劳动仲裁以获取补
偿金。

此外 ， A公司提交证据证
明， 迟烁还与其他多家单位就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 竞业限制补偿
给付等事项发生劳动争议并获取
相应补偿。 A公司认为， 迟烁此
举违背诚信原则， 系利用用人单
位制度管理或者法律上的漏洞、
瑕疵获取额外利益。 因其存在主
观恶意， 其索要的经济补偿金不
应为法律支持或鼓励， 故请求一
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员工诉求缺乏诚信
法院判决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 诚实信用原
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进
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若劳动
者并非真诚地通过劳动依法获取
相应报酬， 而是意图利用用人单
位制度管理或者法律上的漏洞、
瑕疵获取额外利益， 则有违诚信
原则而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本案中， 迟烁以其遵守了与
公司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为由向
A公司主张经济补偿， 其作为当
事人应对从A公司离职后的就业
情况如实陈述， 但其在仲裁阶段
仅陈述在E企业就业的情况，未主
动全面、如实告知其就业情况，该
行为明显违背诉讼诚信原则。

经查， 迟烁于2017年10月至
2019年4月期间至少先后在5家用
人单位工作。 在2018年10月30日
已取得A公司录用通知书的情况
下，仍于同年11月6日至11月13日
入职B企业。 仅工作一周后，又于

同年11月15日入职A公司。在2019
年4月申请仲裁要求恢复与A公
司劳动关系的同时却又先后入职
C企业、D企业。期间，迟烁在各家
用人单位工作时间都非常短，短
则数天，长仅数月，并与其中4家
用人单位存在竞业限制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 竞业限制制
度系为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因其会对劳动者的生存权与就业
权造成影响， 故由用人单位给予
劳动者相应经济补偿作为对价，
但若用人单位长期不支付经济补
偿的， 法律亦赋予劳动者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的权利。

本案中， 迟烁已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 同时具有丰富的仲
裁、 诉讼经验， 却长期既未向包
括A公司在内的多家用人单位催
促支付经济补偿也不行使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的权利， 而仅是在临
界一年仲裁时效时才向网站申请
调解以引起时效中断， 在调解无
果后也未再主张权利， 而是在离
职时间即将满两年时才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24个月的经济补
偿。 可见， 迟烁在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时其目的并非是通过
劳动获得报酬， 而是意欲通过引
发诉讼获取额外利益。

由于迟烁的行为违背诚信原
则， 不应为法律所支持与鼓励，
所以， 对于其要求A公司支付相
应期间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的诉
请， 应当不予支持。 对于A公司
的诉请， 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A公司无需向迟烁
支付2019年2月26日至2020年5月
27日期间竞业限制经济补偿6万
元， 驳回迟烁的全部诉讼请求。

迟烁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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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与公司连续签订过3份固

定期劳动合同。 最后一份合同到
期后， 公司不想再与我续订劳动
合同， 但我不同意且想续签劳动
合同。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
可否终止劳动合同？ 若不可以，
我能向公司索赔吗？

答：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

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再次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最后一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到期时， 用人单位是否
可以终止劳动合同？

对于该问题，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
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二)》 第
35条规定：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后，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再次订
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 适用
《劳动合同法 》 第十四条规定 。
在最后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
期时， 应认定符合连续订立二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排除
法定情形外，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
意续订、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根据该规定， 排除法定情形
外， 若您提出或者同意续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与您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此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 会 关 于 审 理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法 律 适用问题的解答 》 第16条
规定： “……用人单位在二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直接发出
终止劳动合同 （关系 ） 通知 ，
……应认定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
（关系）。 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
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应予支持。” 结合本案情形， 您
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
合同赔偿金。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一年半内变换5家单位并状告其中4家

员工追索竞业补偿为何未获支持？

连续订立多份劳动合同，
最后一份到期时单位能否单方终止？

从2017年10月到2019年4月，仅仅一年半内，迟烁（化名）连续变换过5家企业并与之因辞退、欠薪等发生争
议。 其中，有4家企业因竞业限制补偿金发放一事闹到法院。

在与A公司的争议中，迟烁诉称，他与A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A公司违法将其辞退后，他仍
恪守竞业限制约定，而A公司从未向他支付过竞业限制补偿费用。A公司辩称，双方从未签订完整、有效、可操作
的竞业限制协议，亦未要求其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无需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相反，其行为属于利用自己丰富
的法律知识对企业进行“碰瓷”。

法院认为，竞业限制的目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劳动者的生存权与就业权会因此受
到影响。作为对价，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给付经济补偿，否则劳动者有权解除该限制。本案中，迟烁在公司长期
未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况下，通过调解的方式引起仲裁时效中断，之后再追求更高的经济补偿，该行为有违诚信
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结合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于8月5日终审判决驳回迟烁的全部诉讼请求。

申请仲裁时遗漏请求
能否直接予以增加？


